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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870,457,521.64元。经董事

会决议，公司2025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基数

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5元（含税）。截至2026年4月27日（即本次董事会审议

日），公司总股本2,261,496,70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101,329,984股后，可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

股份数为2,160,166,722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99,630,843.57元（含税）。本年度以现金

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0元，现金分红和回购金额合计399,630,843.57元（

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60.56%。其中，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回购并注销”）金额111,341,812.18元，现金分红和回购并注

销金额合计510,972,655.75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77.43%。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本报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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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明阳智能 601615 无

GDR 伦敦证券交易所 MING YANG SMART ENERGY GROUP LIMITED MYSE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成奎 郑洁珊

联系地址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火炬路22号

电话 (0760）28138459 （0760）28138459

传真 （0760）28138974 （0760）28138974

电子信箱 wangchengkui@mywind.com.cn jessicazheng@mywind.com.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发展情况

1、可再生能源行业蓬勃发展，风电行业需求旺盛

在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下，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加速构建。2025 年，我国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突破：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全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超 4.3 亿千瓦，

累计装机占比接近一半，首次超过火电。其中，风电新增装机容量达 1.2 亿千瓦，同比增长 51%，陆上

风电新增 1.1 亿千瓦，海上风电新增 659 万千瓦。截至 2025 年底，全国累计风电装机约 6.4 亿千瓦，

同比增长 22.9%，陆上、海上分别达 5.9 亿千瓦和 0.47 亿千瓦。全年风电发电量 1.13 万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13%，平均利用率达 94%。同时，2025 年国内风电市场招标规模保持较高水平。展望“十五

五”，随着新型能源体系纵深推进、绿电需求持续增长及深远海开发加速等行业催化，风电行业有望

迎来更高景气周期。

2、风电行业内卷趋势减缓，行业中标价格企稳回升

在经历了过往几年激烈的价格竞争后，行业各方在政策引导与内部自律等因素促使下，低价竞争

态势显著减缓，中国风电行业迎来结构性转折，行业中标价格企稳回升，行业逐步从“价格战”向“价

值竞争”转型。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统计，2025 年全年，风机中标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回升，产

业链压力得到有效缓解，风电行业“反内卷”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政策与市场需求的双重推动下，

行业盈利水平有望获得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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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上风电加速发展并向深远海领域拓展，漂浮式技术成为关键发展方向

2025 年，我国海上风电步入提速发展期，深远海成为行业新增量的核心赛道。随着近海风电资源

开发趋近饱和，产业重心正加速由离岸 30 公里以内的近海区域，向离岸 50 公里以远的深远海转移。

据 Principle Power 统计，全球超过 80%的海上风能资源蕴藏在水深超过 40 米的海域，而我国深远海

风能可开发量约为近海的 3 至 4 倍，开发前景广阔。

深远海风电的大规模开发，离不开漂浮式基础技术的突破。相较于传统固定式风机，漂浮式风电

适用水深范围更广、机组布置更灵活，能够显著提升风能资源利用效率。近年来，国内漂浮式风电项

目加速落地，商业化进程稳步推进。公司自主研制的 16.6MW“明阳天成号”漂浮式风电平台已成功投

运，采用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全球首款 50MW 级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机组，持续引

领行业技术前沿。同时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在深远海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核心部件国产化水平持续

提升，在政策和技术的双轮驱动下，漂浮式风电正从示范验证迈向商业化推广。未来，随着风机大型

化、新材料规模化应用以及产业链协同降本，漂浮式风电有望进一步降低度电成本，成为深远海风电

开发的核心解决方案及沿海区域能源转型的战略性产业。

4、海外市场潜力巨大，中国风电企业积极出海寻求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全球风电市场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2025 年全球

风能报告》，预计到 2030 年全球风电装机容量将增加 981GW，复合年均增长率约 8.8%。以欧美发达国

家为代表的主要能源消费地区，相继出台新能源发展规划，在扩大电站建设规模的同时，推动审批流

程加速并给予不同程度的补贴或资金支持，为风能行业带来新的增长机遇，同时也对装备技术、供应

链韧性及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中国风电企业积极践行国际化战略，通过海外建厂、联合开发项目等多元化路径加速

全球布局。2025 年，中国风电装备“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增长，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供给方。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全年风电机组出口量同比增长 48.7%，其中对欧盟出口增长 65.9%，对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出口增长 73.9%。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委会（CWEA）统计，2025 年全年出口容量

超过 773 万千瓦，同比增长 48.9%，产品覆盖全球 28 个国家。国内头部整机制造商加快推进本土化制

造、属地化服务及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的能力建设，从单机出口向系统方案输出升级，海外订单价格

与盈利水平普遍优于国内市场。依托完整产业链、技术迭代速度和显著成本优势，中国风电已形成全

球领先的综合竞争力，正深度参与并有力推动全球能源转型进程。

5、绿电应用场景多元化拓展，催生“电氢氨醇”、“电算融合”等新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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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电需求侧的应用场景正加速多元化拓展。绿电直连政策落地，推动数据中心、芯片、制药及零碳

园区等项目加快实施；绿证使用范围扩大，绿电制氢氨醇等非电利用获得有力支持。绿色氢氨醇产业

步入“政策+市场”双轮驱动快车道。《中国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报告 2025》预计，“十五五”期间绿

氢需求将达 240-430 万吨/年。全球甲醇协会及 IRENA 预测，2050 年全球甲醇需求达 5 亿吨，其中绿

色甲醇超 3 亿吨；2029 年全球绿色甲醇产能或达 2,000 万吨/年。绿氢氨醇需求有望为绿电发展带来

新的增长动力，并有效提升新能源利用率。

算力与绿电的融合亦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26 年初，国务院国资委部署央企“AI+”行动，明确推

动算电协同。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 6 月，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机架总规模达 1085 万标准机架，

算力总规模全球第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我国算力用电需求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轨迹，构建了高、中、低三种差异化发展情景，高情景下，人工智能爆发增长，2030 年我国

算力中心用电或超过 7,000 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 5.3%。AI 大模型训练、工业互联网等算力需求

呈指数级增长，数据中心未来用电需求巨大，预计更多数据中心将直接与发电企业签订绿电采购协议。

电算融合为风电产业开辟了又一重大增量市场。

无论是绿氢、绿氨、绿醇的规模化生产，还是算力中心的持续高能耗运营，其核心驱动力均离不开

大规模、稳定、可追溯的清洁电力供应。这些场景不再单纯依赖传统电网消纳，而是通过绿电直供、

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模式，形成“绿色电力—高附加值产品—零碳认证”的完整价值链闭环。这一属性

不仅大幅提升了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比例，还能有效缓解弃风限电问题，更催生出多样化的

绿色溢价与商业模式创新空间。随着全球碳边境调节机制及国内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的深入实施，上述

场景对绿电的刚性需求将持续释放，为风电产业从单一设备制造商、电力生产商向“绿电+产品+服务”

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的跃迁，提供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

（二） 行业政策回顾

1、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提速，能源装备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绿色低碳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强化：2025 年 2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2025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明确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提升至 60%左右，消费占比达 20%左右；积极推进第二批、第三批“沙戈

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科学谋划“十五五”大基地布局，积极推动海上风

电开发。同时，在工业、交通、建筑、数据中心等领域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支持零碳园区建设，

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2025 年 8 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

意见》，提出到 2027 年碳市场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2030 年建成以配额总量控制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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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与有偿分配相结合的全国碳市场，形成完善的碳定价机制。2025 年 11 月，《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

行动》白皮书发布，强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的关键。

提升能源装备质效，培育新质生产力：2025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等部门发布《关于推进能源装备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提升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装备质效水平，突破高性能长寿命海上风

电叶片、高功率齿轮箱、超高混塔塔架、高可靠低成本漂浮式基础等关键装备，开展复杂恶劣环境下

高性能宽域运行风电机组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沙戈荒、深远海等复杂场景下机组运行可靠性。2025 年

11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风光氢储协同发展，

支持沙戈荒、水风光大基地开展绿色氢氨醇规模化制备，深化农村能源革命，整合农村分散式风电资

源，探索新型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建设。

推动新型储能与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下的高质量发展：2025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印发《新型储能规模化建设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 年）》，要求沙戈荒等新能源基地合理规划

建设新型储能，建设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创新绿电直连、虚拟电厂、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应用模式。

同年 9 月，两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人工智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快人工智能在新能

源功率预测、电力市场、智慧运营、场站运维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气象预测+功率预测+智慧交易+智

能运维”一体化模式，支撑新能源稳定供给。

2、市场化机制全面深化，新能源电价改革持续推进

新能源上网电价全面市场化：2025 年 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新

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明确风电、太

阳能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电价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该政策区分存量与增量项

目：2025 年 6 月前投产的存量项目，机制电价不高于当地煤电基准价；增量项目通过竞价确定机制电

价。同时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差价结算），以稳定增量项目收益预期。这标志着实

施了多年的保障性收购框架发生重大调整，风电项目收益模式与电力市场供需关系及价格信号深度绑

定。

就近消纳价格机制清晰落地：2025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完善价格机

制促进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的通知》，为分布式风电、园区绿色微电网等就近消纳模式设计了明确的

过网费、辅助服务费等价格机制。文件要求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比不低于 60%、占总用电量比例不

低于 30%（2030 年起新项目不低于 35%），电网须按规定提供接网及可靠供电服务。该政策为就近消纳

模式创造了可预期、可持续的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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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集中式新能源市场报价：2025 年 11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优化集中

式新能源发电企业市场报价的通知（试行）》，规范电力市场运行秩序。明确同一集团在同一省（区、

市）内的新能源发电企业方可集中报价，禁止跨集团、跨省集中报价，并禁止达成垄断协议。此举旨

在构建符合新能源发电特性的市场报价方式，提升电力资源配置效率。

3、强化系统消纳与电网支撑，为高比例新能源发展提供保障

源端提升与电网高质量发展：2025 年，国家层面先后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集成发展的指导意见》

与《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前者要求新建大型风电基地、海上风电等项目提高调节

能力，鼓励“新能源+储能”、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等一体化开发模式，从源端提升出力友好性和可控

性。后者作为纲领性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柔性直流、智能化配电等现代电网技术升级，推进关键跨省

区输电通道建设，从根本上提升电网对大规模、高波动性风电的资源配置和接纳能力。

分类施策与消纳考核机制：2025 年 10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能源

消纳和调控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1360 号），核心是构建“系统能承受、市场能消化”的

新能源发展新模式。该政策将新能源开发消纳划分为“沙戈荒”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省

内集中式及分布式等五类，分类施策：统筹外送与就地消纳，建立送受端国家战略责任体系；优化基

地电源结构与储能配置；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开发；强化源网荷储全链条协同，支持源网荷储一体

化、绿电直连等新业态。同时，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考核机制，强化省级消纳考核与受

端消纳责任，破解新能源消纳与系统调控的深层矛盾。

零碳园区建设助力就地消纳：2025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提出 2025 年新建园区可再生能源渗透率≥50%、存量园区改

造比例≥30%的硬性指标，要求强制配套储能或氢能调峰设施，建立碳监测平台。零碳园区建设成为绿

色发展的新引擎，有效促进了新能源的就地消纳与园区能源结构转型。

4、绿证机制持续完善，绿电环境价值加速兑现

绿证市场迈入新阶段：2025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

证书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能源〔2025〕262 号），明确提出“依法稳步推进绿证强制消费”，

并对消费端进行扩容，逐步提高钢铁、建材、数据中心等高耗能行业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鼓励居民

通过购买绿证支持绿电消费。文件要求建立按月批量自动核发绿证机制，原则上当月完成上个月电量

对应绿证核发，大幅提升核发效率；健全绿证核销机制，推动绿证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同时，强

调推动绿证标准国际化，加快编制绿色电力消费国际标准，将国内标准转化为国际通用规则。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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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构建了体系完善、权责

清晰的绿证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可再生能源环境权益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制度支撑。

绿电直连开辟就近消纳新路径：2025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有序推动

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5〕650 号），从国家层面首次明确绿电直连的定义内

涵：风光等新能源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而通过专用电力线路与单一电力用户实现直接连接。文件首

次允许光伏、风电等绿色电源项目通过专线直接输送给特定用户，不再强制要求全额上网或仅通过电

网企业统购统销。允许工业园区、数据中心等用户通过专线直购绿电，并试点“隔墙售电”，分布式

光伏可直接向邻近用户售电，减少中间环节，降低用电成本，提高绿电使用效率。该政策以满足企业

绿色用能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为目标，加强绿电直连项目的统筹规划，确保有序发展。

虚拟电厂赋能绿电环境价值灵活兑现：2025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加

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357 号），作为我国首份虚拟电厂国家级专项政

策，明确虚拟电厂作为聚合分布式电源、可调节负荷、储能等分散资源的新型经营主体地位，赋予其

参与电力中长期、现货及辅助服务市场的独立市场主体资格。政策设定了到 2027 年全国虚拟电厂调节

能力达 2000 万千瓦以上、2030 年达 5000 万千瓦以上的量化目标，要求协同新能源、储能提升系统调

节能力与新能源消纳水平。虚拟电厂的发展为绿电的环境价值在电力市场中更灵活地兑现提供了技术

支撑和机制保障。

在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深化的主旋律下，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供给侧实现低碳目标的关键力量，备

受各方关注。2025 年受外部环境与产业技术突破等多重因素驱动，全球可再生能源行业延续快速稳健

的发展态势，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再创新高。与此同时，在国家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的引领下，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再上新台阶。

报告期内，明阳智能始终秉承“创新清洁能源，造福人类社会”的企业使命，以“做全球清洁能

源智慧化、普惠制的领导者”为愿景，致力于成为清洁能源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管理与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公司坚持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双轮驱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智慧能源企业集团。公司坚守高端装备自主创新的战略定力，坚定实施“风光储氢燃”一体化战略

布局，稳步推进新能源电站滚动开发模式，持续深耕海上与海外“两海战略”，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

果。

（一）风电机组制造业务

明阳智能风电机组制造板块涵盖大型风力发电机组及核心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针对低

温、沙尘、台风、盐雾、高原等不同应用场景，研发适应不同气候条件的陆上和海上风机，形成“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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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当前，着眼未来”的多产品布局。公司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构建了涵盖整机制造及叶片、齿轮

箱、逆变系统、控制系统、升压系统、柔性直流输出系统等核心部件的风电产业集群，凭借全产业链

集群及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势，致力于打造定制化设计与高可靠性并存的智能装备，成为全球一流的新

能源装备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海上风电领域，公司的海上系列机组针对我国不同海域定制化设计，为完全自主研发的海上抗台

风型超大风电机组，连续多年荣获“全球最佳海上风电机组”“全球最佳叶片”“全球最佳传动链”

等国际奖项。公司创新提出漂浮式风机概念，从全球首台 MySE5.5MW 抗台风型漂浮式风机，到实现离

岸 100 公里、水深 100 米“双一百”突破的 MySE7.25MW 深远海漂浮式风机，再到全球单体容量最大的

16.6MW 独创漂浮式平台“明阳天成号”，以及“新领军计划”下推出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技术

MCD 及场景化标杆机型、全球首款 50MW 级“Ocean X 天成平台”，持续突破海上风电技术边界。

陆上风电领域，公司遵循“高效率、高可靠性、低度电成本”的“两高一低”原则，研发的陆上

机组广泛应用于我国三北及“沙戈荒”区域、中东南区域、黔东南区域、东南沿海抗台风区域及川藏

高原区域等。机组可针对不同风资源特性和地质条件定制化匹配，在严苛环境下实现全生命周期高效

电力输出，具备全场景环境适用性。公司不同系列风机包含多种叶轮直径，适应不同地域风况；在同

一叶轮直径基础上，推出适配各类应用场景的不同系列机组。

图：明阳智能风电整机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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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能源电站发电与售电业务

在新能源电站运营环节，公司通过建立新能源电站智能管理大数据平台，对新能源电站运行数据

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并结合物联网、云存储及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重点打造远程监控、在线状

态监测、远程故障诊断与修复、风/光功率预测、视频监控等系统，实现新能源电站运营全过程的透明

化管理。同时，公司建立了完整的后市场服务价值链核心团队，覆盖新能源电站的基础定检、运维、

优化等高端服务板块。在保障新能源电站运营的前提下，通过提升新能源电站发电量，实现提升公司

运营新能源电站发电收入的目标。

在售电业务上，公司通过开展代理购电业务及需求侧响应管理服务获得售电利润。代理购电业务

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参与集中竞价或双边协商购电，与电力用户签订约定电价及价差比例分成等获取动

态电价差收益，并结合中长期合同、现货交易管理等方式对冲市场风险；需求侧响应管理服务通常适

用于灵活性负荷用户，通过辅助服务市场的用户侧响应为系统提供调峰、调频、备用电源保障等功能

服务。

（三）新能源电站产品销售业务

在新能源电站环节，公司基于“滚动开发”的轻资产运营理念，以“开发一批、建设一批、转让一

批”为主要的经营模式。依托新能源电站“滚动开发”模式，实现了“风资源溢价”、“风电产品销

售”和“EPC 价值”等多重价值量的兑现。

（四）其他业务

除以上主营业务外，公司围绕新能源专精特新领域进行了相关的拓展，包含光伏产业、电力电子

与储能产业、氢能产业、智慧能源与数字能源产业等。

在光伏领域，公司对相关业务优化调整、深度融合碲化镉技术、异质结技术，加速推进钙钛矿及

叠层电池的产业化进程。在电力电子与储能领域，公司重点布局风电电控、储能系统业务，围绕国家

战略方向有效整合公司资源打造新型能源系统。在氢能领域，公司立足高端 PEM 和海水制氢装备的研

发与制造，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公司内部绿氢示范项目为契机，向市场提供高端、高性价比和具有持

续竞争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在海南临高成功产出首公斤海上风电制氢，离子膜柔性制

氢系统攻克“新能源出力波动-制氢系统响应”核心技术痛点。在氢储能领域，公司自主研发的 30 兆

瓦级纯氢燃气轮机“木星一号”机组实现纯氢发电并保持稳定运行。在智慧能源与数字能源领域，公

司聚焦“风光储氢燃”综合解决方案，为新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创造更高附加价值，包括构建资产托管

与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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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6,853,624,816.70 86,794,501,247.32 11.59 84,246,306,841.71 83,861,255,8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17,003,412.97 26,237,473,763.09 0.30 27,533,641,651.71 27,422,713,697.82

营业收入 38,094,969,264.43 27,158,316,717.94 40.27 28,123,843,438.14 27,859,076,459.80

利润总额 636,368,238.53 414,831,599.80 53.40 362,477,760.17 354,653,48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9,873,732.73 346,114,493.48 90.65 376,722,128.30 372,451,21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7,946,939.49 175,406,114.24 178.18 204,546,989.70 205,768,75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8,072,069.59 -2,403,166,821.84 不适用 -2,590,267,971.93 -2,591,549,270.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1.31 增加1.18个百分点 1.34 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0.17 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5 106.67 0.17 0.16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703,617,576.77 9,439,155,196.06 9,160,920,131.66 11,791,276,35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060,615.88 307,866,467.57 155,829,868.51 -105,883,2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6,783,375.53 198,565,195.71 95,261,837.01 -92,663,46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8,322,594.43 -1,325,084,086.34 -1,422,581,241.67 -612,084,147.1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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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8,43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8,42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 157,062,475 6.95 质押 45,000,000 境外法人

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 119,470,011 5.28 质押 114,000,000 境外法人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3,591,612 5.0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4,696,297 61,068,362 2.70 无 其他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质押专户

50,640,000 2.24 质押 50,64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KEYCORP LIMITED 44,683,336 1.98 质押 8,390,000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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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4,836,300 38,882,507 1.72 无 其他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31,850,190 38,391,236 1.70 无 其他

海南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6,647,003 1.62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4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质押专户

35,820,000 1.58 质押 35,8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过户登记的方式，将股票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并独立登记为股东账户“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明阳新能源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明阳新能源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00,051,612 股。

（2）上述股东中 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明阳新能源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和“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

公司债券（第一期）质押专户”）、KEYCORP LIMITED、海南博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受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传卫、吴玲、张瑞的控制，因此互为关联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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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注 1：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以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即 2,261,496,706 股）为基数计算。

注 2：控股股东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8.85%。经关联股东全部

表决权委托后，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 25.56%股份所代表的表决权。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3,809,496.93 万元，同比上升 40.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987.37 万元，同比增加 9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31,700.34 万元，同比增加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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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
	2、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发展情况
	1、可再生能源行业蓬勃发展，风电行业需求旺盛
	2、风电行业内卷趋势减缓，行业中标价格企稳回升
	3、海上风电加速发展并向深远海领域拓展，漂浮式技术成为关键发展方向
	4、海外市场潜力巨大，中国风电企业积极出海寻求利润增长点
	5、绿电应用场景多元化拓展，催生“电氢氨醇”、“电算融合”等新型需求

	（二）行业政策回顾
	1、绿色低碳转型全面提速，能源装备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市场化机制全面深化，新能源电价改革持续推进
	3、强化系统消纳与电网支撑，为高比例新能源发展提供保障
	4、绿证机制持续完善，绿电环境价值加速兑现

	（一）风电机组制造业务
	（二）新能源电站发电与售电业务
	（三）新能源电站产品销售业务
	（四）其他业务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5、公司债券情况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